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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七届会议 

议程项目 138 

2023 年拟议方案预算 

  关于承付权使用情况和申请为柬埔寨法院特别法庭提供补助

金的报告 

  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关于 2023 年拟议方案预算的第十八次报告 

 一. 导言和背景 

1. 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审议了秘书长关于承付权使用情况和申请为柬

埔寨法院特别法庭提供补助金的报告(A/77/513)。秘书长在其报告中概述了特别

法庭取得的司法进展，提供了有关 2022 年核定承付权预期使用情况的预测并寻

求大会核准在 2023 年为法庭国际部分提供一笔数额为 4 010 400 美元的补助金批

款。在审议报告期间，行预咨委会收到了补充资料和说明，最后于 2022 年 11 月

2 日收到了书面答复。 

2. 柬埔寨法院特别法庭是根据《联合国和柬埔寨王国政府的协定》设立的，该

协定于 2005 年 4 月生效。特别法庭由国家部分和国际部分组成，经费分开。柬

埔寨政府负责支付柬埔寨法官和当地工作人员的薪金和薪酬，联合国征聘的国际

法官、国际共同检察官和工作人员的薪金和薪酬则通过自愿捐款供资。 

3. 由于自愿捐款短缺，大会 2014 年首次授权秘书长作为一项例外措施，承付

款项以补充国际部分的自愿财政资源。上述资金并未动用，但自那时以来，大会

每年授权秘书长为国际部分承付款项，(2015 年为 1 210 万美元，2016 年为 1 210

万美元，2017 年为 1 100 万美元，2018 年为 800 万美元，2019 年为 750 万美元，

2020 年、2021 年和 2022 年每年为 700 万美元)。2023 年，秘书长寻求大会核准

为国际部分提供一笔数额为 4 010 400 美元的补助金。 

https://undocs.org/ch/A/77/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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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柬埔寨法院特别法庭的活动 

  司法活动 

4. 特别法庭的近期活动载于秘书长报告第 6-16 段。司法活动概述如下： 

 (a) 第 001 号案件，控告别名“杜奇”的康克由：被告于 2020 年 9 月 2 日

在柬埔寨干丹省监狱服无期徒刑期间去世； 

 (b) 第 002 号案件，控告农谢、英萨利、乔森潘和英蒂迪：被告英蒂迪被认

定因身体状况无法受审，一直处于司法监督之下，直到 2015 年 8 月去世。控告

英萨利的所有法律诉讼在其 2013 年去世后终止。第 002 号案件的指控被分为两

项审判，称为第 002/01 和 002/02 号案件，两起案件分开审判和判决。第 002/01

号案件侧重于指控的危害人类罪，涉及强迫民众从金边迁移(第一阶段)，后从各

省迁移(第二阶段)，以及指控在 Tuol Po Chrey 处决前高棉共和国士兵。第 002/02

号案件涵盖关于对占族穆斯林和越南少数族裔的种族灭绝、强迫婚姻和强奸、迫

害佛教徒和前高棉共和国官员的指控，以及指控在内部清洗期间在四个安全中心

(包括 S-21)、三个工作地点和一组工作合作社实施危害人类罪和战争罪，共计有

11 个犯罪场景； 

 (c) 控告农谢和乔森潘的第 002/01 号案件：最高法庭于 2016 年 11 月作出

判决，维持以危害人类罪对农谢和乔森潘处以终身监禁的判决。在控告相同被告

的第 002/02 号案件中，2019 年 3 月作出了有罪判决，判处无期徒刑。农谢于 2019

年 8 月去世。2022 年 9 月 22 日，最高法庭对第 002/02 号案件中的上诉作出判

决，完全肯定审判分庭关于乔森潘实施种族灭绝和严重违反《日内瓦四公约》全

部条款的各项定罪，并维持除两项外的所有危害人类罪的定罪。最高法庭预计将

于 2022 年底之前完成乔森潘案的上诉程序，并发布书面判决； 

 (d) 控告米思穆斯的第 003 号案件：2018 年 11 月，共同调查法官发布了两

项单独的结案令。国际共同调查法官以灭绝种族、危害人类罪、战争罪和国内罪

行对米思穆斯提出起诉。本国共同调查法官以无属人管辖权为由驳回此案。2021

年 4 月，预审分庭发布了对结案令的上诉的审议意见，一致宣布共同调查法官发

布两项相互冲突的结案令的行为非法，并且预审分庭未能获得基于对案情的共同

推理而作出裁决所需的四票赞成票的必要多数。2021 年 6 月，米思穆斯的律师向

预审分庭提交一份动议，要求终止并封存该案，而国际共同检察官要求预审分庭

确认米思穆斯被起诉并下令将其送审，从而结束预审阶段。2021 年 9 月，预审分

庭认定，米思穆斯的共同律师提出的终止并封存第 003 号案件的请求以及国际共

同检察官提出的确认起诉米思穆斯的请求均不可受理。2021 年 10 月，米思穆斯

的共同律师和国际共同检察官向最高法庭提出动议，寻求同样的救济。2021 年 12

月，最高法庭驳回国际共同检察官的请求，并澄清说，由于没有明确、可执行的

起诉书，第 003 号案件终结。随后，共同调查法官将第 003 号案件封存，结束了

该案的司法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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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控告 Im Chaem、Ao An 和 Yim Tith 的第 004 号案件：第 004 号案件被

分为三个案件，每位被控者被单独立案，具体如下： 

 ㈠ 在控告 Im Chaem 的第 004/01 号案件中，共同调查法官认定她不在特别

法庭属人管辖权之内，并于 2017 年发布了驳回该案的结案令。2018 年 6 月，

预审分庭确认驳回，从而结束了该案的司法程序； 

 ㈡ 在控告 Ao An 的第 004/02 号案件中，最高法庭于 2020 年 8 月终结该

案。最高法庭认为，在预审分庭一致认定共同调查法官发布两项单独的结案

令的行为非法后，两份结案令均无效； 

 ㈢ 在控告 Yim Tith 的第 004/03 号案件中，共同调查法官于 2019 年 6 月就

第 004 号案件发布了两项单独的结案令。国际共同调查法官以灭绝种族、危

害人类罪、战争罪和国内罪行对 Yim Tith 提出起诉。本国共同调查法官以无

属人管辖权为由驳回此案。2021 年 9 月 17 日，预审分庭发布了对结案令的

上诉的审议意见，一致宣布共同调查法官发布两项相互冲突的结案令的行为

非法，并且预审分庭未能获得基于对案情的共同推理而作出裁决所需的四票

赞成票的必要多数。2021 年 10 月 20 日，国际共同检察官请求最高法庭将第

004 号案件送审。最高法庭驳回这一请求，并澄清说，由于没有明确、可执

行的起诉，第 004 号案件的诉讼程序终止。2021 年 12 月 29 日，共同调查法

官将第 004 号案件封存，结束了该案的司法程序。 

5. 行预咨委会注意到，2021 年最高法庭对两起案件作出判决，其中共同调查法

官没有充分顾及特别法庭的法律框架，导致司法程序终止。行预咨委会对完成诉

讼的延误及其所涉经费问题表示关切，并重申其关于加快完成案件的以往要求

(见 A/76/7/Add.12，第 9 段；A/75/7/Add.19，第 12 段和 A/74/7/Add.16，第 12 段)。 

  完成计划 

6. 秘书长在其报告第 17-20 段中提供了完成计划的最新情况。特别法庭继续在

所有剩余案件中取得进展。第 003 和 004 号案件的司法程序已经完成。在第 002/02

号案件中，最高法庭于 2021 年 8 月 16 日至 19 日举行了为期 4 天的上诉听证会，

并于 2022 年 9 月 22 日宣布了对上诉的判决。预计将在 2022 年第四季度完成这

一最后案件的上诉程序，并发布书面判决。 

7. 秘书长表示，根据《联合国和柬埔寨王国政府的协定》增编，特别法庭将于

2023 年启动余留阶段，最初期限为三年。行预咨委会询问后获悉，在增编谈判期

间，联合国和柬埔寨政府决定建立一个进程，将由当事方评估要履行的余留职能

的范围和规模，以确定在多大程度上仍需保留一些职能，从而确保法庭的规模与

其职能保持相称。当事方商定，最初的三年期限对进行此类评估是合适的。余留

职能的持续时间将取决于其范围和规模及关键职能的时间表，例如，监督执行判

决，可能受理修改判决的请求，保存和管理档案以确保尽可能广泛地查阅档案。 

8. 行预咨委会询问后获悉，根据联合国与柬埔寨政府的商定，在余留阶段期间，

特别法庭档案将存放在新余留房地中一个特别配备的资料库。档案将放在金边市

https://undocs.org/ch/A/76/7/Add.12
https://undocs.org/ch/A/75/7/Add.19
https://undocs.org/ch/A/74/7/Add.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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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以便公众在工作时间查阅。任何人均可进入法庭余留房地，并在现场指定

区域自由使用公开材料。法庭档案包括三个部分，所有均可供公众查阅，但需遵

循司法密级，具体如下： 

 (a) 纸质资料库包括特别法庭自成立以来收到或印发的所有司法文件原件

和实物。法庭记录和档案股将通过余留房地的指定查阅点对公众查阅硬拷贝记录

进行管理； 

 (b) 视听资料库包括特别法庭上诉讼程序的所有视听记录。对公众查阅视听

记录的管理方式与纸质资料库相同； 

 (c) 数字档案由纸质和视听资料库的电子版本组成。被司法密级定为“公开”

的材料可在特别法庭网站上查阅。将在余留房地向公众提供访问网站和司法数据

库所需的设施(例如：台式电脑和平板电脑)。 

9. 行预咨委会注意到，特别法庭正在进入余留阶段，最初评估期为三年。行预

咨委会强调，联合国与柬埔寨政府之间的任何协定均应考虑到法庭国际部分在自

愿捐款方面面临的严峻财政状况。应让所有会员国了解此类协定对法庭国际部分

产生的任何所涉经费问题。行预咨委会相信，对余留职能和任务的评估将包括国

际部分和本国部分的各自作用，以期加强本国部分的作用。行预咨委会鼓励法庭

利用这一机会，争取有序结束所有司法活动，积极维护法庭的遗产并加强国家自

主权。行预咨委会认为，法庭档案是国际人道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应尽一切

努力确保公众能够查阅。行预咨委会相信，在大会审议本报告时，将向大会进一

步澄清评估期的持续时间，并将本次评估结果列入提交第七十八届会议的关于承

付权使用情况的报告。 

 三. 柬埔寨法院特别法庭的财务状况 

  自愿捐款 

10. 秘书长在其报告第 23-27 段中提供了关于主要筹资活动的最新情况。他指出，

国际部分的自愿捐款继续减少，从 2015 年的 1 770 万美元(占 2015 年核定预算的

65%)降至 2016 年的 1 310 万美元(占核定预算的 51%)、2017 年的 940 万美元(占

核定预算的 30%)、2018 年的 840 万美元(占核定预算的 47%)、2019 年的 620 美

元(占核定预算的 39%)及 2020 年的 440 万美元(占核定预算的 38%)，并在 2021

年进一步降至 360 万美元(占核定预算的 28%)。2022 年，自愿捐款数额估计为 350

万美元(占核定预算的 41%)。行预咨委会询问后获悉，在编制 2023 年拟议预算期

间，秘书处和联合国援助审判红色高棉工作继续与捐助方进行双边协商，以筹集

资金。此类努力促使德国政府考虑每年提供 250 000 欧元，用于余留职能的头三

年。第一年(2023 年)数额已作为预期认捐列入秘书长 2023 年报告。 

11. 行预咨委会欢迎德国政府为余留职能提供捐助。行预咨委会注意到自愿捐款

数额逐步减少，从 2015 年占核定预算的 65%降至 2022 年占核定预算的 41%，并

重申始终需要加强筹资努力以支持迅速完成法庭的任务，包括为此扩大捐助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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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以及鼓励主要捐助团体和有关国家小组的成员重新作出财政努力 (另见

A/76/7/Add.12，第 12 段；A/74/7/Add.16，第 25 段和 A/73/448，第 25 段)。 

12. 秘书长指出，根据《联合国和柬埔寨王国政府的协定》，联合国负责支付支持

特别法庭国际部分的费用，柬埔寨政府则负责支付本国部分的费用，包括法庭的

本国人员薪金、公共事业费和服务费用(A/77/513，第 22 段)。行预咨委会赞赏地

注意到柬埔寨政府持续提供捐助(见 A/76/7/Add.12，第 13 段)。 

  承付权的使用情况 

13. 大会第 75/253 A 号决议授权秘书长承付不超过 7 000 000 美元的款项，以补

充 2021 年特别法庭国际部分的自愿财政资源。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支出总

额为 10 306 900 美元，由自愿捐款和其他收入(3 624 500 美元)以及从补助金中提

取的资源(6 682 400 美元)支付。 

14. 大会第 76/246 A 号决议授权秘书长承付不超过 7 000 000 美元的款项，以补充

2022 年特别法庭国际部分的自愿财政资源。行预咨委会询问后获悉，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支出数额为 6 110 600 美元(72%)。特别法庭截至 2022 年底的支出总额

估计数为 8 441 100 美元。法庭打算利用预期的认捐、捐款和其他收入(3 496 400 美

元)，并从承付权中提取 4 944 700 美元(A/77/513，第 31 段)来支付支出。 

15. 行预咨委会询问后得到表 1，其中按部分和供资可用性分列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的所需资源以及 2022 年 10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的预计所需资源(见附件)。

行预咨委会相信，2022 年的任何未支配余额将会尽快退还给会员国 (另见

A/76/7/Add.12，第 16 段)。 

  节省费用措施 

16. 秘书长还指出，2022 年期间，通过继续与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亚

太经社会)协调，延续了前几年为避免国际部分费用而采取的节省费用措施(见

A/77/513，附件一)。行预咨委会询问后获悉，亚太经社会通过一项谅解备忘录，

成为了联合国援助审判红色高棉工作的服务提供方，涵盖国际和本国工作人员的

人事征聘和行政管理、薪金、编外人员(咨询和个体订约人行政管理)、工作人员

咨询服务、行为和纪律、采购服务、差旅服务、应付款、“团结”系统安保联络和

相关信息和通信技术服务。这一安排避免了为联合国援助审判红色高棉工作保留

内部行政人员，并提供了规模经济优势，因为亚太经社会为多个联合国实体提供

人员配置服务。关于联合国援助审判红色高棉工作，谅解备忘录的范围促成 2022

年和 2023 年削减 9 个行政职位，相关费用节余估计数为 827 484 美元(见表 1)。

每年就亚太经社会服务费用进行谈判，2022 年的议付金额为 329 284 美元。目前

正在谈判 2023 年的费用。行预咨委会注意到为执行节省费用措施所作的努力，

并相信下一次报告将提供最新资料。鉴于特别法庭国际部分持续面临供资挑战，

行预咨委会重申，联合国援助审判红色高棉工作需要加倍努力，提高成本效率(见

A/76/7/Add.12，第 17 段)。 

  

https://undocs.org/ch/A/76/7/Add.12
https://undocs.org/ch/A/74/7/Add.16
https://undocs.org/ch/A/73/448
https://undocs.org/ch/A/77/513
https://undocs.org/ch/A/76/7/Add.12
https://undocs.org/ch/A/RES/75/253
https://undocs.org/ch/A/RES/76/246
https://undocs.org/ch/A/77/513
https://undocs.org/ch/A/76/7/Add.12
https://undocs.org/ch/A/77/513
https://undocs.org/ch/A/76/7/Add.12


A/77/7/Add.17  

 

22-25586 6/11 

 

  表 1 

  2022-2023 年与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的谅解备忘录所涉员额裁撤 

(美元) 

 
职位 职等 

工作人员 

人数 裁撤月份 

2023 年标准 

薪金费用 

      
1. 预算和财务科科长 P-4 1 2022 年 1 月 216 365 

2. 财务助理 当地雇员 1 2022 年 1 月 52 263 

3. 人力资源助理 当地雇员 1 2022 年 1 月 52 263 

4. 人力资源助理 当地雇员 1 2022 年 1 月 52 263 

 
小计    373 154 

5. 信息和通信技术科科长 P-4 1 2023 年 1 月 216 365 

6. 信息和通信技术助理 当地雇员 1 2023 年 1 月 52 263 

7. 协理人力资源干事 本国干事——B 类 1 2023 年 1 月 81 176 

8. 采购助理 当地雇员 1 2023 年 1 月 52 263 

9. 高级差旅事务助理 当地雇员 1 2023 年 1 月 52 263 

 小计    454 330 

 共计    827 484 

 四. 2023 年所需资源和补助金申请 

  所需预算 

17. 秘书长指出，2023 年拟议所需资源为 4 528 600 美元，与 2022 年预计支出

8 441 100 美元相比，减少 3 912 500 美元(即 46.4%)(A/77/513，表 2)。本报告附

件说明了特别法庭国际部分 2021 年和 2022 年迄今各期财务执行情况，并与

2023 年所需资源估计数进行了比较。 

18. 拟议员额资源为 1 494 500 美元，与 2022 年支出估计数 3 802 500 美元相比，减

少 2 308 000 美元(即 60.7%)，将用于续设 11 个职位(1 个 D-1、2 个 P-4、1 个 P-3、

1 个外勤事务人员、3 个本国专业干事和 3 个当地雇员) (同上，第 35 段和表 3)。 

19. 根据《联合国和柬埔寨王国政府的协定》增编第 1 条，除最高法院分庭法官

外，所有国际法官均已从柬埔寨卸任，进行远程工作并根据所做工作按比领取报

酬(同上，第 43 段)。司法办公室所需资源估计数为 957 800 美元，减少 1 314 400

美元(即 57.8%) (补充资料，表一)。 

20. 拟议非员额资源数额为 3 034 100 美元，与 2022 年预计支出相比，减少 1 604 500

美元(即 34.6%)。与预计支出相比的总体减少数反映了编外人员报酬(590 500 美元)、

咨询人和专家(311 900 美元)、一般业务费用(295 400 美元)和订约承办事务(293 300 美

元)项下的减少数(A/77/513，表 2)。 

https://undocs.org/ch/A/77/513
https://undocs.org/ch/A/77/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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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在人员配置方面，秘书长指出，2022 年将在核定人员配置基础上减少 42 个

职位(同上，表 3)。行预咨委会询问后获悉，在 2023 年为余留职能保留的 11 个职

位中，5 个为国际工作人员，6 个为本国工作人员。这一平衡是必要的，可以确保

联合国援助审判红色高棉工作的员工队伍具备最低限度的必要技能。5 个国际职

位包括：1 个副行政主任(D-1)；1 个方案管理干事(P-4)；1 个最高法庭司法书记

员(P-4)，担任协调所有司法问题的唯一司法干事；1 个信息管理干事(P-3)，担任

记录和档案股股长，负责保全特别法庭的记录；1 个安保和安全主管(外勤事务人

员)，根据《补充协定》规定的联合国责任设立。6 个本国职位包括 1 个预算和财

务干事(本国专业干事)；1 个财务助理(当地雇员)，负责与亚太经社会协调所有财

务问题并处理预算问题；2 个信息和通信技术助理(当地雇员)，负责管理和运营整

个特别法庭信息技术基础设施，包括司法数据库和所有数字平台；1 个行政干事

(本国专业干事)，负责处理所有证人和受害人保护问题；1 个协理新闻干事(本国

专业干事)。行预咨委会获悉，所有工作人员均为全时聘用，部署在工作地点。 

22. 行预咨委会询问后获悉，行政主任办公室国际部分需要保留 D-1 和 P-4 职位，

因为人力资源和财务细则要求职责分离，规定至少设立 2 名管理官员。副行政主

任(D-1)负责协调联合国援助审判红色高棉工作的所有活动，包括但不限于行政事

项、财务授权、业务指导、与外交使团的筹资以及东道国当局与总部联合国实体

之间的联系。方案管理干事(P-4)协助行政副主任开展联合国援助审判红色高棉工

作的所有管理活动，否则将需要单独的支助人员，例如解决争端、与征聘有关的

案头工作、财务和赠款报告以及就亚太经社会提供的服务与亚太经社会联络。 

23. 秘书长表示，拟在国际部分下新设 1 个协理新闻干事(本国专业干事)职位。

行预咨委会询问后获悉，该职位是根据《协定》增编第 2(1)条和第 3 条设立的，

前者要求特别法庭向公众传播信息，后者要求向柬埔寨境内外公众开放特别法庭

档案。协理新闻干事还将负责确保以切实的方式向未受法律培训者传播面向公众、

特别是国内受众的特别法庭信息。该职位将作为枢纽，负责更新法庭的网站和社

交平台，包括新解密的司法文件，并将确保有效利用各种司法数据库，如高棉光

学字符识别，以简化内容导航并提高非熟练用户的搜索能力。行预咨委会注意到，

法庭正在向余留阶段过渡，因此认为，在这一关键时期需要加强国家自主权。行

预咨委会相信，将适当考虑将协理新闻干事(本国专业干事)职位纳入本国部分。 

24. 行预咨委会询问后获悉，差旅相关资源小幅增加 16 000 美元，用于受害人支

助方面的国内差旅。行预咨委会询问后还获悉，咨询人和专家项下的资源(385 200

美元)用于第 002/02 号案件的辩护人和受害人支助。如上文第 4 (c)段所述，诉讼

程序已完成，预计将在 2022 年底前发布书面判决。 

25. 行预咨委会询问后获悉，2023 年拟议预算得到了主要捐助团体的核可，目前

已提交给由主要捐助团体成员和柬埔寨政府组成的指导委员会进一步核可。在指

导委员会预计于 11 月初完成核可之后，预算将被提交给由指导委员会成员和另

外 18 个会员国组成的有关国家小组，供其最后核准。根据目前的时间表，预计

将在 2022 年 12 月初之前获得有关国家小组的核准。考虑到司法程序接近尾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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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预咨委会对 2023 年业务费用请批资源数额不完全信服，特别是考虑到法庭向

余留阶段过渡。 

  补助金申请 

26. 秘书长表示，尽管作出了筹资努力，但 2023 财政年度收到的捐款很少，而

且作出更多认捐的前景黯淡。因此，秘书长正在寻求大会核准从经常预算中拨

出补助金 4 010 400 美元(拟议预算为 4 528 600 美元)，并考虑到自愿捐款估计

数 518 200 美元，用于支付特别法庭国际部分的主要所需资源(A/77/513，第 37

段和第 51 (a)-(e)段)。 

27. 行预咨委会注意到承付权起到了过渡机制的作用，回顾大会决定在自愿供资

基础上设立特别法庭，并将补助金视为一项例外措施，授权秘书长承付款项，以

补充特别法庭国际部分的自愿财政资源(例如，见第 75/253 A 号决议第二十节第

11 段)。行预咨委会认为，批拨补助金对潜在的捐助起了抑制作用，从而违背主

要依靠自愿捐助为特别法庭供资的决定的宗旨。因此，行预咨委会认为，给特别

法庭的补助金仍应是一项承付权(另见 A/76/7/Add.12，第 25 段)。 

 五. 其他事项 

  服务终了负债 

28. 秘书长指出，国际部分工作人员的服务终了负债将达 311 777 美元(A/77/513，

第 40 段)。行预咨委会询问后获悉，有序关闭特别法庭将需要联合国与柬埔寨政

府之间达成一项协定。如果联合国无法继续履行《联合国和柬埔寨政府的协定》

及其增编规定的义务，并且必须退出特别法庭，则需要三个工作月来完成正在进

行的司法工作，另外需要三个工作月进行业务清理结束，包括确保文件工作、处

置包括武器和弹药在内的所有资产以及安排所有人员卸任。相关费用估计数为

220 万美元，包括服务终了负债 311 777 美元。 

29. 考虑到大会决定在自愿供资的基础上设立特别法庭，行预咨委会仍然认为，作

为政策问题，应由大会决定法官和工作人员服务终了负债的适当供资来源和方式

(见 A/76/7/Add.12，第 28 段；A/75/7/Add.19，第 29 段和 A/74/7/Add.16，第 27 段)。 

  国际法官和共同检察官的薪酬 

30. 秘书长表示，确定国际法官和共同检察官薪酬的依据是联合国 D-2 职等工作

人员的薪金净额，这是大会第 76/246 A 号决议要求进行的审查的成果(A/77/513，

第 42-43 段)。行预咨委会询问后获悉，最高法庭设有 3 名国际法官，其中 2 名在

工作地点就任，1 名因个人情况远程工作。2023 年 4 月，随着改叙工作的完成和

随后的业务缩编，2 名就任的国际法官将卸任。1 名未就任的法官预计将远程工

作共计 3 个工作月。共同检察官远程工作并按比领取薪酬，预计 2023 年的有薪

工作量共计三个工作月。最高法庭的预计工作涉及将于 2023 年第一季度末之前

完成的案卷文件密级的重新划定，这需要 3 名国际法官用 11 个工作月完成。行

预咨委会询问后获悉，国际法官和共同检察官按比领取的每日费率为 635 美元，

https://undocs.org/ch/A/77/513
https://undocs.org/ch/A/RES/75/253
https://undocs.org/ch/A/76/7/Add.12
https://undocs.org/ch/A/77/513
https://undocs.org/ch/A/76/7/Add.12
https://undocs.org/ch/A/75/7/Add.19
https://undocs.org/ch/A/74/7/Add.16
https://undocs.org/ch/A/RES/76/246
https://undocs.org/ch/A/77/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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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D-2 职等中级职档(职档五)的每日费率为 657 美元。表 2 列出国际法官和共同

检察官的订正每日费用。非全时工作的每日费用是根据每年 261 个工作日的年度

薪酬按比计算的(即每月 21.75 个工作日)，这是联合国秘书处按比计算工作人员

应享权利的标准工作日算法。 

  表 2 

  国际法官和共同检察官的订正每日费率 

 基薪净额(美元) 

工作地点差价 

调整数(百分比) 

工作日 

数量 

按比领取的 

每日费率 

(美元) 

     经主要捐助团体核可

的订正每日费率 

D-2 职档四 

2022 年年率：121 511 

柬埔寨 

2021年 12个月平均值：36.5 

261 635 

基于 D-2 职等中级职

档的每日费率 

D-2 职档五 

2022 年年率：123 794 

柬埔寨 

2022 年 10 月：38.5 

261 657 

  与联合国援助审判红色高棉工作的业务、预算和财务互动 

31. 秘书长表示，目前仍在努力寻求由秘书处一个单一实体监督与联合国援助审

判红色高棉工作的业务、预算和财务互动，但成果有限。秘书长表示，法律事务

厅、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及主计长办公室继续就业务和行政事项向联合国援助审判

红色高棉工作提供指导和协助(同上，第 44-45 段)。行预咨委会询问后获悉，联

合国援助审判红色高棉工作是作为一个技术援助项目设立的，由经济和社会事务

部提供支助，该部的职能包括向国际部分提供行政和技术支助。法律事务厅的作

用限于提供法律支助，该厅并不受权承担目前由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及联合国援助

审判红色高棉工作履行的行政性职能。行预咨委会获悉，2023 年，经济和社会事

务部将与联合国援助审判红色高棉工作密切合作，确定并确保建立行政流程，以

便在 2024 年顺利过渡给联合国援助审判红色高棉工作。行预咨委会回顾，大会

请秘书长(见第 76/246 A 号决议，第十二节，第 8 段)提出由秘书处一个单一实体

监督与联合国援助审判红色高棉工作的业务、预算和财务互动的可行性和备选方

案。行预咨委会相信，将向大会第七十八届会议提供最新资料，供其审议。 

 六. 结论和建议 

32. 行预咨委会注意到，特别法庭将于 2023 年启动其余留阶段的初始期限，在此

期间将评估余留阶段的范围、规模和时间表。行预咨委会相信，这一评估将考虑到

加强国家自主权的惠益。行预咨委会再次注意到特别法庭的供资情况不利，财政困

难持续存在，越来越依赖大会授权的承付款。行预咨委会回顾大会第 69/274 A、

70/248 A、71/272 A、72/262 A、73/279 A、74/263、75/253 A 和 76/246 A 号决议，

其中大会鼓励所有会员国为法庭的国际和国家部分提供自愿支助。 

33. 此外，行预咨委会再次注意到，在连续 10 次申请补助金以支持特别法庭国际

部分之后，这一做法实际上不再是例外性做法。尽管如此，行预咨委会继续强调，

自愿捐款仍应是法庭的主要供资来源，应作出更多努力，避免继续依赖补助金。 

https://undocs.org/ch/A/RES/76/246
https://undocs.org/ch/A/RES/69/274
https://undocs.org/ch/A/RES/70/248
https://undocs.org/ch/A/RES/71/272
https://undocs.org/ch/A/RES/72/262
https://undocs.org/ch/A/RES/73/279
https://undocs.org/ch/A/RES/74/263
https://undocs.org/ch/A/RES/75/253
https://undocs.org/ch/A/RES/76/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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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因此，行预咨委会重申其观点，即决定为 2023 年国际部分预算批款将有损

当前供资安排的自愿性质和相关筹资努力。尽管如此，鉴于国际部分 2023 年预

计供资短缺、未缴认捐和承付款项的不确定性以及确保特别法庭继续运作的必要

性，行预咨委会建议大会授权秘书长承付不超过 3 409 000 美元款项，在 2023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期间作为过渡机制补充国际部分的自愿财政资源，以代替

批款。这比 4 010 400 美元的补助金请拨额减少了 15%。 

35. 行预咨委会重申，承付权的最终使用情况将取决于捐助方提供的自愿捐款，

并继续强调指出，其建议基于以下几点： 

 (a) 秘书长尽一切努力增加自愿捐款数额； 

 (b) 如果收到的自愿捐款超过特别法庭 2023 年的剩余所需资源，向法庭提

供的用于这一期间的所有经常预算资金将退还给联合国； 

 (c) 采取适当措施，实现特别法庭的业务节余和增效； 

 (d) 特别法庭不遗余力地争取有序结束所有司法活动，积极维护法庭的遗产

并加强国家自主权； 

 (e) 作出适当的监测和报告安排，确保根据特别法庭每月现金状况分批放款； 

 (f) 秘书长继续努力确保《联合国和柬埔寨王国政府的协定》的条款得到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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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柬埔寨法院特别法庭国际部分的财政资源 

(千美元) 

 
(1) 

2021 年 

实际支出 

(2) 

2022 年 

订正预算 

(3) 

2022 年 1 月-9 月 

支出 

(4) 

2022 年 10 月-12 月 

支出估计数 

(5)=(3)+(4) 

2022 年 1 月-12 月 

支出估计数 

资源增长 
(8)=(2)+(6) 

2023 年所需资

源估计数 a  

(6) 

数额 

(7)=(6)/(2) 

百分比 

         
支出/所需资源         

司法办公室 4 458.7 2 272.2 1 625.0 647.2 2 272.2 (1 314.4) (57.8) 957.8 

辩护人和受害人支助科 1 452.6 317.4 197.1 120.3 317.4 302.9 95.4 620.3 

行政办公室 4 395.6 5 851.5 4 288.5 1 563.0 5 851.5 (2 901.0) (49.6) 2 950.5 

 小计 10 306.9 8 441.1 6 110.6 2 330.5 8 441.1 (3 912.5) (46.4) 4 528.6 

可动用资金         

认捐、捐款和其他收入 3 624.5 — 3 496.4 — 3 496.4 — — — 

上一年度未用余额 — — — — — — — — 

预期认捐 — — — — — — — 518.2 

使用或授权的补助金

数额 b 

6 682.4 — 7 000.0 (2 055.3) 4 944.7 — — — 

 小计 10 306.9 — 10 496.4 (2 055.3) 8 441.1 — — 518.2 

 盈余/(短缺) — — 4 385.8 (4 385.8) — — — (4 010.4) 

 a 2022 年订正预算和 2023 年预算数字须经有关国家小组审查和核准。 

 b 2021 年使用的补助金数额载于 2021 年方案预算财务执行情况报告。2022 年最终支出和所用补助金的相关数额将在 2022 年

方案预算财务执行情况报告中报告。 

 


